
臺南市永康國民小學 114 學年度第 1 學期期末校務會議提案單 

提案人 

□教師會 

□家長會 

■行政會議 

□校務會議成員連署（請連署人於下欄簽章） 

連署人 

簽章 

 

提案事由 廢止「臺南市永康區永康國民小學教職員工文康活動實施計畫」 

提案說明 

1. 臺南市政府 114 年 12 月 12 日府人給字第 1141100842B號函略以，

「臺南市政府各機關學校員工文康活動實施計畫」自 115 年 1 月 1 日

停止適用，各機關學校文康活動自 115 年起逕依「中央各機關學校文

康活動實施要點」辦理。 

2. 本校教職員工文康活動實施計畫自 101 年校務會議通過實施，並於

104 年歷經 2 次修正，惟歷時已久，又為簡化作業規定，爰擬廢止上

開計畫，自 115 年起依照「中央各機關學校文康活動實施要點」辦

理。 

實施辦法 

1. 廢止「臺南市永康區永康國民小學教職員工文康活動實施計畫」，

自 115 年起依照「中央各機關學校文康活動實施要點」辦理。 

2. 同仁申請文康活動應附表件授權人事室依業務需求酌修，簽奉校長

核准後實施。 

業務單位 

意見 
提校務會議審議 

 


